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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教育委员会）


１．关于学费减免制度　　　　
学费减免制度的目的是，帮助富有上进心却因经济原因难以支付学费者，对其学费进行减免或免除，为大众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欲利用这一制度者，应勿忘初衷，勤奋学习，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梦想，成为地区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同时，利用这一制度对将来各自的升学、就职等不会带来丝毫不利影响。此项制度只限于学费。入学金、空调使用费、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共济会费、学校各项杂费(修学旅行储蓄金等)需要各自支付。

２．减免对象者以及提交资料　

家长或学生本人在减免申请基准日阶段属于下列对象
	减　免　对　象　者
	减免申请提交资料（请务必提交下列资料）
	类别判定

	(1)享受全额儿童抚养津贴者
	减免申请书、儿童抚养津贴证书(整面复印) 
	全免

	(2)父母双方均为市町村民税所得割非课税者
	减免申请书、平成20年度(2008年度)市町村民税课税证明书原件或市町村民税征收税额通知书(复印件)或市町村民税纳税通知书(复印件)
	全免

	(3)因父母死亡或失踪，双方均不在者
	减免申请书、可以确认实际抚养学生者的健康保险证(复印件)
	全免

	(4)根据儿童福利法进入福利设施者
	减免申请书、在园证明书原件或养父母委托证明书原件
	全免

	(5)享受部分儿童抚养津贴者

(市町村民税所得割非课税者除外)
	减免申请书、儿童抚养津贴证书(整面复印)、平成20年度(2008年度)市町村民税课税证明书原件或市町村民税征收税额通知书(复印件)或市町村民税纳税通知书(复印件)
	减半

	(6)虽属“市町村民税所得割课税者”，但因长期患病、生意萧条、失业、转职等原因，收入明显减少，父母双方均无法支付学费者
	减免申请书、平成20年度(2008年度)市町村民税课税证明书原件或市町村民税征收税额通知书(复印件)或市町村民税纳税通知书(复印件)、工资证明书(大阪府教委规定格式)原件或收入申报单(大阪府教委规定格式)原件和账本（复印件)
	全免

或者

不予批准

	(7)因天灾或其他意外灾害等，父母双方均无法支付学费者
	减免申请书、平成20年度(2008年度)市町村民税课税证明书原件或市町村民税征收税额通知书(复印件)或市町村民税纳税通知书(复印件)、受灾证明书原件
	全免

或者

不予批准

	(8)接受生活保护者，但又不符合高中等学校就学费用中的学费补助条件者
	减免申请书、接受生活保护者证明书原件、不符合高中等学校就学费用中学费部分的补助条件的证明书（大阪府教委规定格式）原件
	全免


(注　意)

＊　符合(１)至(７)项者中的接受生活保护家庭不属于减免对象。

＊　在审批能否减免之际，会要求申请者提交上述以外的其他资料。如不提交有关资料，将不予批准。
＊ （6）中的“收入明显减少而无法支付学费者”是指，如父母双方或单方为市町村民税所得割课税者，并且课税者在减免申请基准日（第1次申请基准日为7月1日、第2次为10月1日、第3次为1月1日）时的预计收入按照地方税法计算出的市町村民税所得割属于非课税的人。

＊　属于定时制课程等的学生并独立生活的申请者，有关第(２)和第(６)项，不是申请者父母，而是指申请者本人的市町村民税所得割属于非课税。此外，属于定时制课程等的学生并独立生活的申请者不符合第(３)项减免标准，应划归为第(３)项以外的减免对象。
＊　请提交父母双方的记载着全部事项的市町村民税课税证明书等资料。
３．减免期间　　　　　　　　

学费减免期间是从被批准的学期开始至该年度的第4学期为止。在校生欲继续享受减免者，需要重新办理申请。

４．学费减免申请等的提交期限
下列期限为通过学校向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期限。因各校所规定的提交期限不同，请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
希望在减免决定下来之前暂缓征收学费者，请务必在暂缓征收学费申请书的提交期限之前向学校提交暂缓征收学费申请书。如果没有提交该申请，需要先缴纳学费，在减免决定下来后再予以退还。在支付学费之后，即使申请暂缓征收，也无法暂缓，敬请注意。(即使不提出暂缓征收学费申请，也可以办理减免申请。)
	分   类
	基准日
	减免期间
	暂缓征收学费申请书

提交期限
	学费减免申请书

提交期限
	审批结果通知

	第１次

申　请
	7月1日
	第１学期～第４学期

(４月～３月)
	在校生　４月2日

新　生　４月18日
	６月30日
	８月下旬

	第２次

申　请
	10月1日
	第３学期～第４学期

(10月～３月)
	10月6日
	10月10日
	11月中旬

	第３次

申　请
	1月1日
	第４学期

(１月～３月)
	１月8日
	１月9日
	２月中旬


５．申请资料提交部门　

请将申请资料提交给所在学校。2的减免对象并符合第(6)和第(7)项条件的申请者、如有特殊情况无法交给校方时，可直接交给各市町村的“支援选择前途事业”窗口。请在仔细阅读《平成20年度（2008年度）学费减免申请的有关事项》之后递交申请资料。
６．咨询　　　　　　　

如在提交减免资料等方面有不明之处，请向学校办公室咨询。

７．符合过渡措施　　　
针对在平成18年（2006年）3月31日时曾获得减免、并在平成20年度（2008年度）的所有减免期间一直获得减免、且根据新标准不能接受减免（或只能获得学费减半）的学生，特设有利用旧标准（平成17年度（2005年度）减免标准）进行审查的过渡措施。
属于过渡措施对象、并准备提交过渡措施专用减免申请书的学生，还需要同时提交新、旧两种标准的申请资料。有关事宜请向学校办公室咨询。

针对全日制（不包括多部制、单位制）的学生，平成20年度（2008年度）为过渡措施最终适用年度。
８．注意事项　　　　　

【第1次申请减免的申请者】
○在4月21日之前缴纳空调使用费、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共济会费。

○根据审批结果，未获得批准以及学费获得减半的申请者，请在9月22日之前缴纳第1期和第2期的学费。

○提出暂缓征收学费申请书，但未提出减免申请的学生，请于7月22日之前缴纳第1期和第2期的学费。

【第2次、第3次申请减免的申请者】
○提交了暂缓征收学费申请书并申请了减免的申请者，在接到审查结果通知之前，请暂时不要缴纳学费。
○根据审批结果，未获得批准以及学费获得减半的申请者，请在接到审批结果后尽快缴纳学费。

大阪府立高等学校等


学　费　减　免　指　南








（通知）


●随着生活保护制度的变化，从平成17年度(2005年度)起，学费、入学金、上下学交通费、学习用品费用等、教材


费等高中等学校就学费用均从生活保护费中予以补助。因此，接受生活保护的家庭不属于学费减免对象。


●由于《儿童抚养津贴法》内容有所变更，根据政府指令，从平成20年度(2008年度)起，部分领取全额儿童抚养津


贴者将被取消一部分津贴。详细内容尚未作出决定，领取全额儿童抚养津贴超过5年以上的家庭可以申请办理“市町村民税所得割（即：根据收入所征收的税款）非课税者”手续。【平成20年度(2008年度)1月现阶段】


●在办理减免手续之际，根据需要教育委员会将向有关行政机关核对情况，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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